
附件2

金湾区（开发区）建筑业企业承诺书

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政府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）：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              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）根据《珠海市金湾区（开发区）促进建筑业发展扶持办法》第  条第  款，申请金湾区（开发区）建筑业企业扶持奖励，在此向金湾区（开发区）人民政府郑重承诺以下内容：
一、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本单位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二、符合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企业，工商、税务及资质登记在金湾区，未获得中央、省、市、区级同类事项扶持奖励政策。
三、获得本办法规定奖励资金的企业，8年内不得将商事登记和税务登记地址从金湾区（开发区）迁出、不得减少注册资金、不得改变在金湾区（开发区）的纳税义务（从最后一笔获得本办法规定奖励资金到账之日起计算），否则须全额退回财政奖励资金。
本单位已详细阅读以上内容，自愿签署此承诺书，并保证遵守上述承诺。
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	承诺人：（填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          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移动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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